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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24年寒假“家校关怀万里行”
活动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关于印发〈家校联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福理工学〔2023〕29号）和《关于全面开展“家校关怀万里行”精准家访活动的通知》（闽教助中心〔2018〕4号）等文件精神，为贯彻落实福州理工学院“五育创五A，三全育全人”551育人体系，进一步宣传国家资助政策，加强学校与家庭的联系，强化精准资助工作，提升资助育人效果，促进学生全面成长和发展。学校决定于近期开展2024年寒假“家校关怀万里行”活动，现将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一、活动内容
寒假期间，组织各二级学院辅导员和班导师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庭走访慰问工作，深入了解学生家庭经济情况，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实际困难与需求，做好家访信息的记录和整理，将国家资助的温暖关爱送到家，提升资助认定精准度。为下一阶段的精准资助和资助育人工作做好准备。
二、具体要求
（一）各二级学院的走访对象为：脱贫户（含监测对象）家庭学生、特困学生、低保家庭学生、孤儿、残疾学生等相关部门认定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兼顾其他特殊困难学生（家庭成员长期患重病、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家庭）。根据《关于全面开展“家校关怀万里行”精准家访活动的通知》（闽教助中心〔2018〕4号）文件精神，学校每年寒暑假期间实地家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不得少于本校特别困难在校学生数的3%。今年秋季学期学校认定的特别困难学生为426名，按照比例要求今年寒假需要走访13名学生，走访学生名额安排如下：计算与信息科学学院走访户数为4名，经济管理学院走访户数为4名，建筑工程学院走访户数为2名，文理学院走访户数为2名，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走访户数为1名。
（二）各二级学院要做好走访前的准备工作。根据走访地区，合理选派老师进行走访，地点以受访学生家庭为主，收集走访对象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地址、学生在校期间表现、受助等情况，根据走访对象情况，确定具体走访行程、所需准备物品。要做好行前培训工作，选派老师必须熟知国家资助政策和校内奖助政策，要懂得沟通交流的方式方法等。
（三）走访慰问时间为2024年1月1日-1月31日，各二级学院选派的老师按预定行程安排开展走访活动。在走访期间，除常规内容外，注重挖掘宣传困难学生的励志事迹。
（四）各二级学院需要于2023年12月28日前确定走访对象名单和走访老师，报学生工作处备案。将附件“走访慰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汇总表”的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hc10675@gmiot.com，纸质版盖学院公章后交到学生工作处，联系人：宋虹财老师，联系电话：0591-62990019。
（五）各二级学院在“家校关怀万里行”活动结束后，要从家访过程、被家访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家访效果等方面进行认真总结，于2024年2月5日前将电子版材料发至邮箱：shc10675@gmiot.com，电子版材料包含1篇word格式800-1000字的资助育人总结、1篇word格式600字以上的新闻稿、6-10张的走访慰问照片（jpg格式，清晰度不小于1M），届时将选送优秀走访案例向学校及省市相关媒体推介。
三、经费预算
需要给每个走访慰问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800元，一共13名受访学生，共计需要给10400元的走访慰问金。
四、注意事项
（一）注意尊重和保护学生个人隐私。
（二）不得向受访家庭索要任何财物。
（三）不得接受受访学生家庭吃请。
（四）宣传和走访期间注意人身安全。
（五）加强领导，周密部署。各二级学院要把此次家访工作与资助育人工作密切结合，加强领导，落实责任。要相应制定详细的活动实施方案，周密组织部署。充分做好家访前培训工作，明确纪律要求，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

附件：走访慰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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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走访慰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汇总表
学院（公章）：
	序号
	走访教师
	教师工号
	拟走访时间
	拟走访地点
	拟走访对象
	拟走访对象联系方式
	拟走访对象家庭经济情况

	1
	张三，李四
	10XXX
	2024年1月2日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XX镇XX村X号
	李四
	180608XXXXX
	脱贫户（含监测对象）家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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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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